
參加攝影團責任條款及細則 

 

1. 「獅子山攝影學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會”）代攝影團友安排交通工具、住宿、膳食、旅遊
觀光景點及任何活動之服務，而提供以上服務的供應商均非由本會擁有、操作或管理，因此本會

毋須為該等機構、人士或第三方因疏忽或有意做成之事故負上任何責任。凡参加攝影團的團友,如
遇財物損失、意外傷亡、精神受損、天災人禍、機器失靈、交通延誤、罷工、戰爭、政局不安或

政府更改條例而引致損失或額外費用時之「非能力控制範圍內」的因素情況下，均按當地法律向

該提供服務的機構直接交涉或追討賠償，本會概不負責。 

 

2. 所有酒店及住宿根據行程安排，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本會有權視乎當時情況作出更改，或以
住宿鄰近之同等級酒店代替。 
 

a. 住宿安排以二人共用一雙人標準房間為原则（不同團種因應行程安排不一，請以各團行程
單張內列明為準）。 
 

b. 若單人報名或參加組合出現單人住房，本會按團友意願夾房，否則會徵收單人房附加費，
團友不得異議或藉詞退團。 

 

3. 行程中所安排之交通、住宿、膳食、觀光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訂購後，在任何

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概不退回任何款项。 

 

4. 團費如因兌換率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或因事前未能預見及有充份理由之情況下導致經營成本增

加，可按 比例向團友收取額外費用。 

 

5. 團友如因其自行擬定之交通安排延誤或調動事宜而未能按時抵達所引致的損失，額外費用均由團

友自行承擔及處理。如團體航班因天氣問題、機器失靈或其他未能預知之情況下延誤或取消，而

令團體未能按時到達或因情況需要而更改目的地，自定交通之團友需自行前往最新之集合地點。 

 

6. 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行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並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

所變動。 

 



若因路況、天氣、光線等原因影響創作，在不減少拍攝點的情況下，組織者有權合理調整行程，

內容地點因時制宜，不得異議。 

 
行程之任何景點、特色餐安排，如遇節日、假期、装修或其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會以其

他節目、膳食代替。 

 

7.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路線設計安排，團友應衡量個人年齡、體力、健康狀況等以評估是否適

合參與，如有需要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意見。凡有不適合出行的病患者不應報名參加，隱

瞞病情責任自負。 

 

8. 各團友報名時必須持有有效之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卡及有

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9. 團友須於出發前辦妥簽證。如團友因個人理由被拒入境，或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團出行，所造成的

損失由自己承擔，且所有費用不予退還，而额外的住宿及交通等費用均由該團友自行承擔，本會

概不負責。 

 

10. 團友如各種原因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需通知領隊。離團的團友需自行承擔其後活動責

任及相關費用。本會概不負責團友離團後的一切責任，且不會退回任何款項。 

 

11. 團友報名前可於保安局：外遊警示制度 http://sb.gov.hk（如有）查看當地狀況，再決定是否參

與。如團友報名後因當地被發出外遊警示而自行決定取消行程，則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

退還。 

 

12.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當天行程將會自動取消； 

 

又或鑑於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而需要取消行程，並盡快安排替代之日期，而團費不會退回。 

 



参加者因個人原因未能出席重新安排的日期，可向自己旅保公司索償。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

綜合保險。 

 

13. 為團友之安全及利益著想，本會強烈建議團友在出發前自行購買合適之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獲

全面保障。 

a. 本會為 75 歲以下（以出發日期當天為準）團友提供平安保險，但不保團友財物安全。 

 
如團友沒有購買任何旅遊保險，當遇到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例如交通延誤、天災、戰

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罷工、證件或

財物遺失；甚至於行程上所包括或自費之各項活動等，而衍生額外支出包括住宿、膳食、

交通之費用或損失，團友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及責任。 
 

b. 團友並必須細閱保單內之保障範圍及有關條款（尤其旅遊保險之各種不保事項），以確保

隨團行程及其安排活動期間意外發生時得到充足保障。詳情可向本會查詢。 
 

c. 若團友已自行購買旅遊保險，建議團友將旅遊保險公司名稱及保單資料與編號等提供給本

會以作記錄。 

 

費用不包括 

● 各地酒店之行李腳伕小賬、洗熨、自點餐飲、電話及其他私人開支。 
● 在非人力所能控制之情況下，如罷工、颱風及交通延誤等等，而衍生之額外支出。 
● 旅行醫療、行李等保險；旅遊簽證、入境簽證。 

 

費用包括 

● 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 酒  店：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以二人共用一雙人標準房間為原則、 單人房附加
費見價目表上。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均按照行程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服務：由本會安排有相關地區及攝影經驗的領隊同行。  
● 膳  食：行程表內所列之膳食。 
● 交通工具：採用空氣調節遊覽巴士及行程表內所列之各種交通工具。 
● 行  李：每人限攜寄艙行李一件,另可攜帶手提行李一件。 



● 平安保險：保額為港幣 10 萬元人身及 3 千元旅程途中意外引致的醫療費。 

 

有關報名規例，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致電 +852-9899 2701。 

 

臨時取消及退款安排 

鑑於可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會有權於出發前取消任何一項旅遊項目。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用悉數

退回，因此而引致参加者之不便，本會將不負責。 

引用「旅遊業監管局」指令，於「迫不得已」情況下，本會有權於出發前作出取消旅行團的安排（「迫

不得已」理由乃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

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和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

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按指引, 如本會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行程，處理参加者退款時，本會將收取若干手續費用；詳情請瀏

覽「旅遊業監管局」網站(www.tia.org.hk)。 

任何参加者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會領隊得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團之資格，其未

完成部份之旅程之餘數，將不獲退回。但該参加者離團後之一切行動，一概與本會無關。 

參加團友如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辦理，本會將按個別情況處理。 

 

 

 

報名前請細閱條款及細則 
 

版本日期：2024 年 10 月 3 日（敬請注意最新版本） 

（條款及細則以最新中文版本為準。所有在此日期前之行程單張均由最新版本取代） 

http://www.tia.org.hk/

